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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關於
即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是一間全球性音樂教育慈善機構。 我們所做的一切皆以音樂豐富生

活的信念為核心。在我們傳承的基礎上，我們為世界各地的學生和教師提供面對面和遙距評核考試、樂譜、

錄音、應用程式和課程。我們的音樂資歷提供明確的目標，可靠且一致的評分，並對今後的學習做出指引。

我們與四所皇家音樂學院共襄此舉，繼承悠久的卓越音樂傳統。我們不僅僅是一個資歷頒授機構，我們從學

習者演奏第一個音符開始就支持他們，並增強在世界各地幫助學習者培養音樂技能、鼓勵他們進步的教師的

能力。

作為慈善機構，我們將我們所得的全部盈餘捐贈予音樂教育活動，並為世界各地的學習者和教師提供支援。

我們倡導音樂及其多種形式，盡我們所能保障音樂教育的未來及其在社會中的地位。

自 年以來，我們一直與世界各地的合作夥伴、教師和其他人一起培育音樂的未來 幫助大家開始或繼

續他們的音樂旅程。

此資歷規範

涵蓋內容
本規範為學習者提供所有相關要求和資訊，以準備應考以下資歷：

• 音樂演奏第 級文憑（ ）

• 音樂演奏第 級文憑（ ）

針對個別樂器和級別的曲目列表可參閲：

此規範有效期
本規範自 年 月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我們會不定期更新此文件，但除特殊情況外，不會更改考試大

綱。在此情況下，任何更改將於 官網提前登載通知：

曲目列表有效期
和 的曲目列表自 年 月起生效，我們或會定期加以擴充。最新版可參閲：

http://www.abrsm.org/other-assessments/diplomas/music-performance
http://www.abrsm.org/about-our-exams/syllabuses
http://www.abrsm.org/other-assessments/diplomas/music-performance


和 文憑一覽

文憑考試內容
第 部分：你的演奏

第 部分： 演奏綜合理解

研究與反思

評估

第 部分：你的演奏（ 和 ）

評估內容

這部分評估一套曲目（包括選自曲目列表的曲目和自選曲目）的演奏，包括

• 樂器（或聲樂）技巧與掌控

• 音樂演繹

• 傳達

• 實現

• 時間 分鐘（ ）（ ）

• 時間 分鐘（ ）（ ）

如何評估

即場演奏，遙距評核

• 樂曲／歌曲表現 分（ ）

• 整體演出 分（ ）

總分 分（佔文憑的 ）

第 部分： 演奏綜合理解（ ）

研究與反思（ ）

評估內容

與第 部分演奏相關的書面或口頭作品，於以下四個選項中選取一項。

 向你的觀衆介紹

 詳細分析一首或多首作品

 組織你的演奏曲目

 演奏的準備

：書面： 字（ ）或

口頭： 分鐘（ ）

：書面： 字（ ）或

口頭： 分鐘（ ）

如何評估

• 書面：一個或多個 檔文件，或

• 口頭：一個視頻報告

分（佔文憑的 ）



關於此些資歷

資歷目標
這些資歷鼓勵多樣化的音樂學習方法，透過循序漸進地發展技能、知識和理解力來激發樂趣和成就感，並使

學習者的高級演奏技能得到正式的認可和回報。它們鼓勵終身學習，不限制學習時間，亦無需在學院或大學

正式學習。

資歷對象
我們的 和 音樂演奏文憑為廣大音樂人 不論他們是業餘愛好者或是專業人士，提供了一個反映

他們日常演奏經驗的途徑。它們還可以讓學習者根據國際認可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能力：

• 第 級 程度相當於本科學位課程的最後一年

• 第 級 程度相當於碩士學位課程

文憑適用於任何能夠展示出其技能和理解力達到資歷所要求水準的人。關於報名要求的資訊可參閲下

文。

進步途徑
隨著文憑級別的提高，學習者會發現曲目的要求越來越高，對耐力的需求也隨著演奏時間的增長而增加，所

需的輔助憑證也愈加複雜。

和 文憑是我們的音樂演奏第 級文憑 之後的漸進級別。 資歷的要求水平是從 的

兩套音樂考級試（音樂術科和音樂演奏）循序漸進的。兩者都在構思演出上給予學習者靈活性和責任感，並

為他們提供機會進一步提高演奏技巧，同時擴充自己的曲目。 音樂演奏文憑的詳情可參閲：

和 級別的學習者透過即場演奏和書面或口頭內容，展示高級水平的音樂修養和評鑒技能，並提供

支援自己演奏決定的背景憑證。

無論學習者考獲 演奏文憑的個人動機如何，每種資歷都可為他們提供途徑通向：

• 其他認證機構提供的更高級別資歷

• 研究生課程

• 創造性藝術領域就業

關於資歷文憑的詳情可參閲：

報名要求
沒有最低或最高年齡限制。 和 的考生必須已考獲所報考樂器的 第 級（音樂術科或音樂演

奏）或同等級別，或能夠展示適當的專業經驗（詳見下文）。

考生應確保其音樂演奏和輔助技能與其希望參加的文憑考試水準相稱。關於每種文憑要求的進一步資料，可

參閲相關頁面。

http://www.abrsm.org/other-assessments/diplomas/music-performance
http://www.abrsm.org/other-assessments/diplomas


我們接受以下認證機構頒發的同等資歷以替代 第 級資歷：

• 澳洲音樂考試委員會

• 都柏林理工學院音樂及戲劇學院

• 市政廳音樂及戲劇學院

• 倫敦音樂學院

• 英國音樂教師委員會

• 皇家音樂學院（加拿大）（第 級）

• 愛爾蘭皇家音樂學院

• 南非大學

• 倫敦聖三一學院

我們亦接受屬性相近樂器的第 級資歷：

• 鋼琴 古鍵琴 管風琴

• 小提琴 中提琴

• 豎琴（踏板） 豎琴（非踏板）

• 高音薩克管 中音薩克管 次中音薩克管 低音薩克管

• 小號 短號（ ♭調短號或 ♭調高音短號） 柔音號

• 長號 低音長號

• 細管上低音號 粗管上低音號 大號

• 敲擊樂器 敲擊樂器（組合） 定音敲擊樂器 定音鼓 小鼓

• 聲樂 音樂劇聲樂

我們可能會要求提供相應證書的副本作為報名要求的憑證。如不能按要求提供此文件，考試報名將不予接

受，費用不予退回。

適當的專業經驗
學習者可申請提供適當的專業經驗，代替第 級資歷的報名要求。有關如何申請的詳情，請參閲：

重要提示：申請此替代條件與登記報考文憑資歷是獨立的程序，最多可能需要六星期的時間。考生在報考文

憑考試前，必須已獲批專業經驗的認證。

我們如何受到監管
考試在英國受資歷及考試規例局（ ）、 和課程、考試及評核局（

）監管，是英格蘭和北愛爾蘭正規資歷架構（ ）的一部分。

正規資歷詳情
下表列出了 音樂演奏文憑的正規名銜及資歷號碼。進一步資料可參閱：

資歷號碼 資歷名銜 名銜

音樂演奏第 級文憑

音樂演奏第 級文憑

本文件使用 名銜指代各文憑。

監管（其他地區）
關於 考試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如何得到認可的資訊，可參閱：

http://www.abrsm.org/other-assessments/diplomas
http://www.abrsm.org/more-information/regulation-and-ucas-points
http://www.abrsm.org/more-information/regulation-and-ucas-points


資歷等級

文憑 指導學習時間 資歷總學時 學分

和 是所需平均時間的估計，應僅作為參考；眾所周知，每個人的經驗和能力水平會令學時數值有所差異。

舞弊行為及行政失當
我們嚴肅對待任何形式的舞弊行為或行政失當。

• 舞弊行為界定為任何危害或試圖危害評估過程、任何資歷之完整性或者成績或證書之有效性的行為。其中

亦包括任何損害我們作為資歷頒授機構的聲譽或信譽的行為。

• 行政失當界定為任何因行政程序的管理不善而違反規定的行為，特別是在這類違規可能危害到資歷或評估

之完整性時。

申請人和學習者必須遵守相關規範、《考試規則》及所有其他 對於考試過程政策的各項要求。有舞弊

行為的申請人或考生會受到制裁或懲處。關於《舞弊行為及行政失當政策》的進一步資料，可參閱：

剽竊
將剽竊定義為考生企圖將他人作品重新使用為自己作品的行為。這意味著，未經作者同意而抄襲已發

表或未發表的來源，或在未援引作者的情況下構建其作品或想法的概要，或與其他考生串通提交相同或相似

的作品，均構成剽竊行為。剽竊適用於所有資料來源。

合規官將遵照《舞弊行為及行政失當政策》（ ）對所有可疑情況做

出判斷。如剽竊指控成立，考生會被扣分或被取消資格。若果此類指控成立，考生有提出上訴和陳情的權

利。

違規
考生務請全面閲讀並理解本資歷規範所規定的相關考試要求。若有任何形式不符要求， 將酌情予以警

告、扣分或取消資格。違規行為示例包括：

• 自選曲目不合標準。

• 整套曲目或輔助憑證過短或過長。

• 未經事先批准，整套曲目中的自選曲目超過規定時間。

• 演奏選自相關文憑曲目列表的曲目不合規定（例如：樂章數目不正確）。

• 提交的演奏視頻不是一鏡到底錄製，或是經過其他形式的剪接。

上述列表並非盡錄。通常採取如下措施：

• 書面警告 適用於輕微違規行為。

• 從考試的某一部分扣分 適用於較嚴重違規行為（例如：自選曲目不合標準），酌情扣兩分或更多。

http://www.abrsm.org/more-information/policies
http://www.abrsm.org/more-information/policies


• 取消資格 適用於以下未達到基本要求的情況：

o 整套曲目明顯過短

o 演奏錄影經過某種形式的剪接

o 我們認為提交的憑證並非考生本人所有

o 憑證（演奏或書面／口頭作品）被發表於任何社交媒體頻道上

考官會向 報告違規行為，由 進行調查並決定採取何種措施。此過程可能會延誤考試成績的發

放。

對任何違規行為的決定乃最終決定。以往被接受而未經處罰的違規行為不構成先例，以此為由提出上

訴將不被取納。

無障礙考試（需要特殊安排的考生）
我們致力透過安排無障礙考試和合理調整考試要求，使需要特殊安排的考生有公平的機會參加考試。我們的

《公平應試指引》和《特別安排政策》載於： 。如果指引未

包括考生需要的特殊安排，我們將根據考生的具體情況予以考慮。

特殊考慮
如果考生在評估期間或臨近評估期間臨時生病、受傷或身體不適，或者出現其無法控制之不利情況，將予以

特殊考慮。這不會導致對分數的調整，亦不會改變考官用於考試的評估標准。請參閲我們的《特殊考慮政

策》：

多元化
致力倡導音樂領域的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我們正努力在我們的一系列評估及機構層面上達成這目

標。我們的《多元化和包容計劃》載於：

http://www.abrsm.org/about-our-exams/specific-needs
http://www.abrsm.org/more-information/policies
http://www.abrsm.org/diversity-inclusion


音樂演奏文憑

一般資訊

考試規則
在準備考試時，務請閱讀我們的《考試規則》，其中規定了完成本規範所列考試須遵守之規則。該資料載

於：

修訂
對本規範的任何更新，例如細微修正或說明，將登載於：

報名方法
考試日期、費用以及如何報名的詳情載於：

可選科目
和 文憑適用於以下科目：

鍵盤： 鋼琴、古鍵琴、管風琴

弦樂器：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結他、豎琴

木管樂器： 牧童笛、長笛、雙簧管、單簧管、巴松管、薩克管

銅管樂器： 圓號、小號、短號、柔音號、降♭調圓號、長號、

低音長號、細管上低音號、粗管上低音號、大號

敲擊樂器

聲樂

相近樂器選項  
某些樂器的考生可以選擇用一種相近樂器演奏作品，但須確保大部分曲目用其主要樂器演奏。進一步資料載

於文憑曲目列表。 

http://www.abrsm.org/about-our-exams/exam-regulations
http://www.abrsm.org/about-our-exams/syllabuses
http://www.abrsm.org/how-to-book


第 級和 第 級

文憑考試大綱
和 皆是純演奏

文憑，旨在展示 （第 級）以上水準的演奏技能。它們在構思演出上給予音樂人靈活性和責任感，鼓勵

並幫助他們擴展和探索自己樂器的曲目。同時它們也為音樂人提供發展演奏技巧和演繹技能的機會，並讓他

們為自己的演奏決定提供背景憑證。

考獲此文憑的考生可以在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上 或 的相關頭銜。

這些資歷可以讓學習者獲得對其成就水平的正式認可，以及支援他們學習之旅的反饋。它們為希望發展和磨

練音樂技能的學習者提供動力和結構，並給予他們展示對自己所演奏曲目的背景理解的機會。

結構
這些考試經過精心設計，以綜合評核音樂演奏所需的基礎知識與理解力。演奏者的創造性技能，體現於其對

樂器技巧的掌握、對曲目的演繹、對一套曲目的持續演奏和與觀衆的成功交流，以及對音樂及個人演奏背景

的理解。考生亦得到批判性評鑒和自我反思的機會，從而不斷提高音樂靈活性。

考試如何進行
• 和 考試皆是遙距評核考試，由我們的一位考官評核考生的演奏視像錄影和輔助憑證（書面或口

頭）。

這些考試在本質上是「隨時報考」的，考生可以在自己選擇的場地進行演奏和錄影。關於遙距評核考試的進

一步指引載於第 頁。

考試內容
和 考試由兩部分組成：第 部分和第 部分。

第 部分：演奏（ 分鐘 ）演奏考生所選

的一套曲目

• 至少 的考試曲目必須選自

曲目列表

及

• 其餘的考試曲目可以是

自選曲目（ 或以上水平）

第 部分：演奏綜合理解

以選自指定選項的主題為題的 字書面論文或

分鐘視頻

第 部分：演奏（ 分鐘 ）演奏考生所選

的一套曲目

• 至少 的考試曲目必須選自

曲目列表

及

• 其餘的考試曲目可以是

自選曲目（ 或以上水平）

第 部分：研究與反思

以選自指定選項的主題為題的 字書面論文或

分鐘視頻



第 部分：你的演奏（ 和 ）

評估內容
兩個文憑考試的演奏部分旨在讓學習者有機會透過一套持續的曲目，綜合展示與演奏相關的主要技能，例

如：樂器（或聲樂）技巧與掌控、音樂演繹、傳達、實現等。

如何評估
下列會獲得兩個單獨的分數：

• 你的演奏（ 分）

• 整體演出（ 分）

你的演奏和整體演出
演奏曲目是音樂演奏文憑的核心。設計均衡而多樣化，並能夠發揮學習者演奏優勢的曲目，然後以真正的音

樂意圖和音樂傳達來實現這套曲目演出，是音樂發展的重心。這也能鍛煉耐力，培養演奏一套擴展的音樂曲

目所需的技巧控制力，其中包括從一首樂曲過渡到另一首樂曲的掌控能力。

成功的考生應能夠大致穩定地演出整套所選曲目。在選擇曲目時應考慮到創造力、個人情緒投入和音樂特徵

塑造的傳達、音樂元素的演繹，以及對樂器技巧的有效把握。考生亦應了解與伴奏或其他人一起表演時所需

的合奏技巧，並有保持和實現穩定表演的耐力。

曲目選擇
演奏時間： 分鐘

分鐘

這是自第一個音符起至最後一個音符為止的總演奏時間。（不包括調校樂器）

• 總演奏時間包括曲目之間的過渡。

• 木管樂器、銅管樂器和聲樂考生可以有最多一次四分鐘 或五分鐘 的休息（在規定的整套曲

目時間之內）。休息期間不得暫停或停止考試錄影。

組織曲目
最低要求是演奏的樂曲／歌曲的 選自文憑曲目列表。其餘的考試曲目可以是相應水平的自選曲目，但不

是強制性。如果考生願意，亦可全部考試曲目皆選自相關文憑曲目列表。

自選曲目最多可達考試曲目的 ，讓考生盡情發揮對他們喜愛演奏的音樂的自主權、創造力和擁有權，同

時也適當展示技能的廣度及深度。

如果考生希望演奏超過 的自選曲目，從而選自曲目列表的曲目少於規定的 ，則必須獲得事先批准。

請發送電郵至 獲取更多資料。

關於組織曲目的進一步詳情可參閲下頁。

文憑曲目列表載於：

http://www.abrsm.org/other-assessments/diplomas/music-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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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曲目
曲目應內容均衡而多樣，其中包含：

• 各種情緒、調性和速度

• 至少兩首（時期或風格）截然不同的樂曲、或大型作品的樂章

• 考生可以在 和 文憑考試中演奏自選曲目。

除非考試曲目列表另有說明，否則考生應完整演奏所有作品／樂章。必須遵從相關曲目列表內的所有其他附

加說明。

自選曲目：
：自選曲目最多佔 ，為 或以上水平

：自選曲目最多佔 ，為 或以上水平

• 自選曲目可以是考生自己創作或改編的作品（見下文）

o 無法事先審批自選曲目的標準及難度等級。

o 如果對考生演奏的自選樂曲的標準有疑慮， 保留要求考生提供樂譜副本的權利，這可能會延誤

考試成績的發放。

o 自選曲目的第一頁（僅此頁）須以 檔與演奏視頻及書面／口頭憑證同時上傳。

自創作品
歡迎考生將自己創作或改編的作品作為自選曲目演奏。我們不會對作品的結構或質量作出評判或提供

反饋，我們只評核作品的演繹。不過，與所有其他自選曲目一樣，作品的技巧要求必須達到或超過該資歷級

別要求的水平。

背譜表演
考試不要求考生必須背譜演奏，然而，如果考生認為背譜會提高其表演水平，我們鼓勵他們這樣做。

伴奏
所有出版時有伴奏的曲目，在演奏時必須使用伴奏。伴奏可以使用任何合適的樂器，只要演奏者始終是主要

獨奏者。由考生負責安排伴奏和／或合奏人員。不允許使用提前錄製的伴奏，除非是作曲家原意。

考試樂譜和版本
考生可使用與考試曲目列表提供的作曲家／改編者資料相符的任何版本。所有自選曲目必須有清晰且完整的

樂譜。

複印譜
考生必須使用正版樂譜，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禁止製作或使用複印樂譜。一經發現，其考試成績與證書將

不予發放。在英國，音樂出版商協會《公平行為準則》允許在一些有限情況下使用複印本，詳情請見：

觀衆

我們鼓勵但不要求考生在這兩個級別的音樂演奏文憑考試中向觀衆進行表演。考生應考慮是否邀請觀衆及其

規模，並在選擇場地和第 部分選項時予以考慮。

http://www.mpaonline.org.uk/


遙距評核考試

場地、樂器和設備
考生的演奏須錄製成視頻並交由 作評核。錄影在考生選擇的場地進行。這可以是於任何可用於演出、

有任何觀衆和有所需樂器的空間場所。考生負責安排進行考試所需的地點及任何設備（例如：譜架、錄影器

材）。

錄製視頻
考試曲目的演奏必須一氣呵成，錄影必須一鏡到底，拍攝過程不得暫停。未滿 歲的考生在錄影過程中必須

有負責成年人（可以是申請人、教師或家長／照顧者）進行監督，負責成年人必須年滿 歲或以上。

關於如何錄影及提交考試的詳細說明，可參閲指引：

演出過長
如果考生的演出超過時間限制，考官可能會停止審聽錄影。

http://www.abrsm.org/other-assessments/diplomas/music-performance
http://www.abrsm.org/other-assessments/diplomas/music-performance


第 部分： 演奏綜合理解（ ）

研究與反思（ ）

和 文憑考試的這部分內容旨在讓考生有機會展示他們對在「演奏」部分所演奏曲目的背景理解，

並分享他們在準備過程中進行的個人研究與反思的成果。

和 文憑的考生必須從指定的四個主題中選擇一個。這些選擇旨在讓每位考生都有機會展示自己的

優勢 無論其優勢是有詳細音樂分析的學術方法，還是更側重演奏準備的實用方法。主題將列於以下幾

頁。

評估內容
文憑考試的這一部分是一份書面論文或一份錄製成視頻的口頭報告。可以包括音樂示例，以及樂器／聲樂演

示。除下列主題概述的內容外，你提交的內容還應包括反思影響你選擇的示例、對你的方法的有效性及其如

何隨著時間而演變的評估，以及對你今後的方法有指導意義的任何具體見解。口頭報告（如選此項）不必與

第 部分「你的演奏」同時錄影。

• 考生可以用任何語言提交書面文件。如果使用英文以外的語言，則必須同時提供經認證的英文譯本。所有

書面憑證，包括 演示文稿、 文檔等，必須以 檔上傳。

• 考生可以用任何語言進行口頭報告。如果使用英文以外的語言，視像錄影上必須提供英文字幕。

• 一些考生可能選擇提交向小組做 演示的視像錄影，或者是使用視像記錄的類似情景。在此情況

下，視像錄影和 檔隨附文件皆須上傳。

如何評估？
在這部分，考官留意考生是否具備分析技能、基於全面和相關的研究而達至成熟且令人信服的見解、自信的

書面或口頭傳達，以及基於大量個人投入和思考的透徹自我評鑒。具體的評估標準可參閲相關頁面。

 



第 部分： 演奏綜合理解 主題

考生必須從下列四個主題中只選一個主題。

提交的內容必須是 字書面（ ）或 分鐘（ ）口頭。

請考生閲讀第 頁的評估標準。

選項 ：向你的觀衆介紹
提供關於你的 演奏曲目的詳細資訊。適合普通音樂會觀衆，你的介紹應：

• 為他人提供資料和支援，使其了解作品背景

• 識別音樂特徵，如結構、風格和特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 吸引聽衆並使他們能夠理解音樂

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

• 作曲家背景資料

• 作品在作曲家作品中的背景地位

• 有關音樂時期和風格的輔助細節

• 概述有關的音樂結構和形式

• 與樂器／聲樂技巧有關的注意事項

• 曲目的特性和情緒

最後，你應簡短地評述一下你如何有效地實現向受眾傳達訊息的目標，及這見解將如何影響你今後的做法。

選項 ：詳細的曲目分析
從你的 曲目中選擇 分鐘部分，並透過以下視角之一，進行深入而詳細的探討：

 背景和分析（包括關於作曲家和音樂時期的資料、對作品起源的影響、它們在更廣泛的音樂發展中的意義

等等）

 演出歷史／唱片目錄（包括作品獻辭、首演和／或早期演出直至當代音樂會、錄音參考文獻、著名演奏

者／演出等等）

 對你的樂器發展的意義（包括關於作曲家和音樂時期的資料、技術發展對樂器構造的影響、與樂器史上

其他重要作品的關係等等）

最後，你應簡短地反思這項研究對你自身演奏實踐的影響，並評估這將如何繼續指導你今後的做法。



選項 ：組織你的演奏曲目
將你的 演奏的整套曲目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就你選擇這些曲目及順序的理由加以詳細評論。

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

• 中心主題

• 音樂時期和風格的對比

• 該研究在哪些方面為你提升演繹提供依據

• 哪些作品適合你的演奏風格及其原因

• 具有挑戰的領域和你所採取的策略

• 你如何處理樂曲／樂章之間的過渡

• 你所選擇的作品是否適合該場地

最後，你應簡短地反思你在準備曲目的過程中獲得的啓示，特別是這些啓示對你的演奏和繼續演奏實踐有何

影響。你還應評估你的演奏策略和曲目編排是否有效。

選項 ：演奏的準備
從最開始的準備工作到最後的演出，全面概述你為 演奏所做的準備。詳細說明所需的技巧和音樂要

求，以及你為掌握這些所做的具體準備。

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

• 研究和選擇曲目

• 曲目計劃，包括克服所選曲目在技巧和演繹方面的挑戰的策略

• 為你的演繹提供依據的個人研究背景資料，其中包括現有的作品記錄

• 你作為演奏者的傳達方法

• 對已出版文獻的參考和你對技術練習的研究

• 你為準備這套曲目而制定的練習策略，包括任何教師意見

最後，你應簡短地反思你在準備過程中獲得的啓示，特別是這些啓示對你的演奏和繼續演奏實踐有何影響。

你還應評估你的方法的有效性和最終結果。



第 部分： 研究與反思 主題

考生必須從下列四個主題中只選一個主題。

提交的內容必須是 字書面（ ）或 分鐘（ ）口頭。

請考生閲讀第 頁的評估標準。

選項 ：向你的觀衆介紹
提供適合專業公開音樂會觀衆的資料，加深觀衆對你的曲目的理解和參與度。在大量個人研究與思考的基礎

上，提供你的 演奏中每首作品的相關資料，以幫助有知識和經驗的觀衆了解作品背景，並識別他們可

能不知道的音樂特點。

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

• 作曲家背景資料

• 作品在作曲家作品中的背景地位

• 有關音樂時期和風格的輔助細節

• 概述有關的音樂結構和形式

• 與樂器／聲樂技巧有關的注意事項

• 曲目的特性和情緒，以及音樂分析。

你提供的資料旨在加深觀衆對音樂的理解，並與他們分享原創且真實的音樂見解。最後，你應簡短地評價一

下你如何有效地實現這目標。

選項 ：詳細的曲目分析
從你的 曲目中選擇 分鐘部分，深入探討你所選的音樂。你應透過以下視角之一，對這部分曲目進行

深入而詳細的分析：

 音樂分析（包括關於作曲家和音樂時期的資料、對作品起源的影響、它們在更廣泛的音樂發展中的意義等

等）

 演出歷史／唱片目錄（包括作曲家的任何獻辭資料、首演和／或早期演出直至當代音樂會、錄音參考文

獻，或某一作品的擁護者等等）

 對你的樂器發展的意義（包括關於作曲家和音樂時期的資料、技術發展對樂器構造的影響、與樂器史上其

他重要作品的關係等等）

最後，你應簡短地反思這項研究對你自身演奏實踐的影響，並評估這將如何繼續指導你今後的做法。



選項 ：組織你的演奏曲目
將你的 演奏的整套曲目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深入探討你所選的音樂。你應就你選擇這些曲目及順序

的理由加以詳細評論。

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

• 中心主題

• 音樂時期和風格的對比

• 個人研究在哪些方面為你提升演繹提供依據

• 一首或多首作品在哪些方面適合你的演奏風格和優勢，在哪些方面是你發展道路上的挑戰

• 你如何處理樂曲之間的過渡

• 在準備過程中獲得的音樂啓示

• 你所選擇的作品是否適合該場地

最後，你應簡短地反思你在準備曲目的過程中獲得的啓示，以及這些啓示對你的演奏和繼續演奏實踐有何影

響。你還應評估你的演奏策略和曲目編排是否有效。

選項 ：演奏的準備
從最開始的準備工作到最後的演出，全面概述你為 演奏所做的準備。詳細說明所需的技巧和音樂要

求，以及你為掌握這些所做的具體準備。

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

• 研究和選擇曲目

• 曲目計劃，包括克服所選曲目在技巧和演繹方面的挑戰的策略

• 為你的演繹提供依據的個人研究的背景資料，其中包括現有的作品記錄

• 你作為演奏者的傳達方法

• 對已出版文獻的參考和你對技術練習的研究

• 你為準備這套曲目而制定的練習策略，包括任何教師意見

最後，你應簡短地反思你在準備過程中獲得的啓示對你自身演奏實踐產生了哪些影響，並將繼續產生哪些影

響，並評估你的方法和演出的有效性。



第 部分：行政資訊

提交 和 的書面或口頭憑證（第 部分）
除現場演奏錄影（第 部分）外，考生還必須提交輔助憑證，由考生選擇是書面憑證或是口頭（視像錄影）憑

證。考生應注意以下事項：

• 出於質量保證的原因，考生應在所提交的任何作品上使用其 聯絡 ，而非考生姓名。

• 所提交的作品不可再次用於更高級別的 文憑考試，但可作為參考。

• 如果所提交的作品包含不適當的材料， 保留拒絕審核的權利。

書面憑證格式
考生必須將第 部分的書面憑證與其第 部分「演奏」的錄影一起上傳，並附上任何必要的譯文。

文件必須是下列格式：

• 打字輸入並保存為 檔案

• 所有頁面必須附上頁碼

• 首頁必須包含：

o 聯絡

o 樂器

o 所選主题的名稱

o 日期

o 字數（不包括任何註腳、文獻目錄／唱片目錄）

• 作品的呈現方式與引用風格必須一致

口頭憑證格式
考生必須將第 部分的口頭憑證視頻與其第 部分「演奏」一起上傳，並附上任何適當的輔助文件（例如：

投影片）。如果使用英文以外的語言，視像錄影上必須提供英文字幕。

口頭憑證必須：

• 以與第 部分「演奏」相同的視頻格式保存

• 在錄製過程中，鏡頭全程拍攝到考生

• 請遵從我們的錄影和提交指引：

• 口頭憑證不必一鏡到底錄製

• 包括考生的口頭介紹，其中包括：

o 聯絡

o 樂器

o 所選主题的名稱

o 日期

o 視頻長度（不包括任何註腳、文獻目錄／唱片目錄）

• 包括參考資料來源，其中包括文獻目錄／唱片目錄

很遺憾無法退還任何已提交的作品；建議考生保留一份副本作為記錄。

原創聲明
所有憑證必須為考生本人所有，考生亦需填寫一份考生聲明表格作為網上提交流程的一部分。

http://www.abrsm.org/other-assessments/diplomas/music-performance


評估及評分

評估目標和學習成果
下表描述考生需要具備的知識及技能水平，亦表明了成功的考生能夠展示的具體專業知識。

（ 第 級）

評估目標 學習成果

演奏規定長度的一套曲目，具有各種情緒、調性和

速度，其中很大部分超過 水平。

 流暢、準確地演奏 分鐘技巧要求較高的曲目。

 在一套持續演奏的曲目中始終展示高級水平的音

樂修養技能和背景感知力。

 傳達對與音樂演奏有關的各種技巧和對策略的透

徹了解。

整體演出的設計、實現和持續符合演出背景和曲目

的要求。

 有信心地制定並實現一套風格均衡且持續的曲

目。

 展示對高級演奏技能，如表演感知力、音樂層次

感和合奏技巧的深入理解和掌握。

 展示出樂譜、他人和演出環境具有高度的音樂連

接性。

透過準備一份選自指定列表的書面或口頭內容，有

說服力且令人信服地呈現個人研究與反思的成果，

從而展示對演出音樂背景的知識與理解力。

 展示收集、處理和分析關於某一科目的資料的能

力。

 評估影響演奏選擇的不同視角，包括自我評鑒和

反思。

 具有自主性和創造力地組織並傳達有關演奏綜合

理解的資訊。

分數分配

考試各部分的分數分配如下表：

成績分類

文憑考試的成績分類如下。考生不需要在

評估各部分均取得合格分數才能取得考試整體上

的合格。

部分 滿分 佔總分的

百分比

成績分類 分數等級

樂曲／歌曲 優異

整體演出 良好

演奏綜合理解 合格

總分 不合格

不合格



評估標準 第 部分：你的演奏

優異 分 良好 分 合格 分

樂
曲
或
歌
曲

• 果敢的演奏 • 良好的演奏 • 有能力的演奏

• 具有吸引力和說服力的特徵

塑造，表現出對所選曲目的

廣泛理解

• 具有吸引力的特徵塑造，

表現出對所選曲目的透徹

理解

• 具有足夠的特徵塑造，表

現出對所選曲目的整體理

解

• 對樂器音色具有敏銳的感知

力和細膩的探索力

• 對樂器音色具有靈敏的感

知力和探索力

• 對樂器音色具有一定的感

知力和探索力

• 有表現力的、恰當的音樂輪

廓和細節，具有成熟的風格

感知力

• 有表現力的音樂輪廓和細

節，具有良好的風格感知

力

• 有一定的音樂輪廓、細節

和風格感知力

• 演奏基於出色的技巧和音樂

控制力

• 演奏基於嫺熟的技巧和音

樂控制力

• 演奏基於穩定的技巧和音

樂控制力

整
體
演
出

• 演奏風格果敢且表現充分，

整套曲目具有強烈的音樂說

服力和清晰生動的傳達

• 演奏風格表現充分，整套

曲目具有音樂說服力和有

力的傳達

• 演奏風格大致表現充分，

整套曲目具有一定的音樂

說服力和傳達

• 巧妙的織體和整體控制力，

帶有可靠的融合性與平衡性

• 嫺熟的織體和整體控制

力，帶有具成效的融合性

與平衡性

• 良好的織體和整體控制

力，帶有合格的融合性與

平衡性

•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果敢掌控 •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出色掌

控

•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熟練掌

控

• 高度有效的曲目順序和表演

節奏安排

• 有效的曲目順序和表演節

奏安排

• 良好的曲目順序和表演節

奏安排

• 透過精湛的風格演繹和實

現，展示出深刻的音樂理解

力

• 透過出色的風格演繹和實

現，展示出透徹的音樂理

解力

• 透過有能力的風格演繹和

實現，展示出音樂理解力



評估標準 第 部分：你的演奏（續）

不合格 分 不合格 分

樂
曲
或
歌
曲

• 沒把握的演奏  • 不充分的演奏  

• 特徵塑造不一致，表現出對所選曲目的理解

有限 

• 幾乎沒有特徵塑造或表現對所選曲目的理解 

• 對樂器音色的感知力和探索力有限 • 對樂器音色的感知力和探索力甚少或全無 

• 音樂輪廓、細節和風格感知力有限 • 音樂輪廓、細節和風格感知力甚少或全無 

• 技巧和音樂控制力不穩定 • 技巧和音樂控制力不足 

整
體
演
出

• 演奏風格表現不一致，整套曲目的音樂說服

力和傳達有限

• 欠缺演奏風格表現，整套曲目缺乏音樂說服

力和傳達

• 織體和整體控制力差，融合性與平衡性不連

貫

• 織體和整體控制力甚少，融合性與平衡性方

面常有失誤

•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掌控不力 • 無法掌控現場突發情況

• 曲目順序和表演節奏安排缺乏說服力 • 曲目順序和表演節奏安排不連貫

• 透過不一致的風格演繹和傳達，展示出有限

的音樂理解力

• 甚少或全無風格演繹和傳達，展示出對音樂

理解力不足



評估標準 第 部分：演奏綜合理解

優異 分 良好 分 合格 分

• 巧妙且有洞察力的音樂評價，

表現出很強的分析技能

• 深入且細緻的音樂評價，表現

出扎實的分析技能

• 透徹的音樂評價，表現出正在

提高的分析技能

• 提交的內容匯集了廣泛來源的

資料，並有詳細且相關的研究

憑證

• 提交的內容匯集了衆多來源的

資料，並有相關的研究憑證

• 提交的內容匯集了數種來源的

資料，並有研究的憑證

• 提交的內容結構嚴謹；特定詞

彙始終得當，結論具有權威性

和說服力

• 提交的內容結構合理；特定詞

彙大多適當，結論具有說服力

• 提交的內容結構清晰；特定詞

彙基本適當，結論連貫一致

• 內容與所選主題完全相關，傳

達有說服力

• 內容與所選主題大部分相關，

傳達有力

• 內容與所選主題基本相關，傳

達清晰

• 自我評鑒全面，有令人信服的

憑證，以引證重要的個人見

解、反思和原創想法

• 自我評鑒透徹，有詳細的憑證

來引證個人見解和反思

• 自我評鑒充分，有明確的憑證

來引證個人見解和反思

不合格 分 不合格 分

• 音樂評價缺乏說服力，表現出有限的分析技能 • 音樂評價薄弱，表現出的分析技能甚少或全無

• 提交的內容匯集的資料來源狹窄，研究憑證有限 • 提交的內容匯集的資料來源匱乏，沒有研究憑證

• 提交的內容結構簡陋；特定詞彙鮮有適當，結論

缺乏說服力

• 提交的內容缺乏條理；特定詞彙使用不當，結論

不一致

• 內容與所選主題不一致，傳達僅部分清晰 • 內容與所選主題無關，傳達不清晰

• 自我評鑒缺乏說服力，個人見解和反思的憑證有

限

• 欠缺自我評鑒，個人見解和反思的憑證甚少或全

無



評估及評分

評估目標和學習成果
下表描述參加 文憑考試的考生需要具備的知識及技能水平，亦表明了成功的考生能夠展示的具體專業

知識。

（ 第 級）

評估目標 學習成果

演奏規定長度的一套曲目，具有各種情

緒、調性和速度，其中很大部分為 或

以上水平。

 有天賦、藝術性和創造性地演奏 分鐘充滿挑戰性技巧的曲

目。

 透過一套擴展的曲目，展示與專業演奏水準相稱的音樂修養

技能和背景感知力。

 在演奏中展示非凡的樂器／聲樂靈活性以及各種不同的技巧

和策略。

整體演出的設計、實現和持續符合演出背

景和曲目的要求。

 制定並完美演奏一套創造性曲目，強調樂器或聲樂的技巧和

表現能力。

 對不同風格或流派的音樂所需的不同演繹技能（如表演感知

力、音樂層次感和合奏技巧），傳達高級水平的理解和掌

控，並在此過程中揭示新的原創音樂見解。

3.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各個方面展示出音樂連接性和同理心。 

透過準備一份選自指定列表的書面或口頭

內容，有說服力且令人信服地呈現個人研

究與反思的成果，從而展示對演出音樂背

景的知識與理解力。

 展示批判性思維和分析技能，以促進對資料或資訊的評估和

綜合，並提出全面且有說服力的論據以支援結論。

 從包括自我評鑒和反思在內的一系列來源，批判性評估影響

演奏選擇的不同視角，以得出創新的結論。

 向有音樂知識和經驗的觀衆或受衆組織並傳達研究與反思結

果。

分數分配

考試各部分的分數分配如下表：

成績分類

文憑考試的成績分類如下。考生不需要

在評估各部分均取得合格分數才能取得考試整

體上的合格。

部分 滿分 佔總分的

百分比

成績分類 分數等級

樂曲／歌曲 優異

整體演出 良好

研究與反思 合格

總分 不合格

不合格



評估標準 第 部分：你的演奏

優異 分 良好 分 合格 分

樂
曲
或
歌
曲

• 高度成功且引人入勝的演奏—

—達到公開獨奏音樂會的水準 

• 成功且有吸引力的演奏 • 基本成功的演奏 

• 對樂器音色有完美的探索 • 對樂器音色有出色且有效

的探索 

• 對樂器音色有良好且有效

的探索 

• 有表現力且恰當的演奏，具有

極高水準的音樂藝術性和傳達  

• 有表現力且恰當的演奏，

具有高水準的音樂藝術性

和傳達 

• 有表現力且恰當的演奏，

具有音樂藝術性和傳達   

• 果敢且清晰生動的特徵塑造，

表現出個人個性和對風格的深

刻理解 

• 自信且有說服力的特徵塑

造，表現出對風格的透徹

理解 

• 清晰且有吸引力的特徵塑

造，表現出對風格的良好

理解 

• 演奏基於傑出的技巧和音樂控

制力  

• 演奏基於出色的技巧和音

樂控制力 

• 演奏基於良好的技巧和音

樂控制力 

整
體
演
出

• 令人信服且果敢的演奏風格，

整套曲目具有非凡的音樂傳達

和情緒投入——強而有力的音

樂之聲 

• 演奏風格果敢，整套曲目

具有出色的音樂傳達和情

緒投入 

• 有說服力的演奏風格，整

套曲目具有良好的音樂傳

達和情緒投入  

• 傑出的織體和整體控制力，以

及藝術的融合性與平衡性  

• 巧妙的織體和整體控制

力，帶有可靠的融合性與

平衡性  

• 嫺熟的織體和整體控制

力，帶有具成效的融合性

與平衡性 

•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各個方面有

全盤掌控  

•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果敢掌

控 

•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出色掌

控 

• 傑出的曲目順序和表演節奏安

排 

• 高度有效的曲目順序和表

演節奏安排  

• 有效的曲目順序和表演節

奏安排 

• 透過完美的風格演繹和實現，

展示出非凡的音樂理解力  

• 透過精湛的風格演繹和實

現，展示出深刻的音樂理

解力  

• 透過出色的風格演繹和實

現，展示出透徹的音樂理

解力  



評估標準 第 部分：你的演奏（續）

不合格 分 不合格 分

樂
曲
或
歌
曲

• 只有部分把握的演奏 • 沒把握的演奏

• 對樂器音色可能性的探索片面且不一致 • 對樂器音色可能性的探索有限

• 缺乏一致的有表現力且恰當的演奏，音樂藝

術性和傳達有限

• 演奏缺乏表現力和音樂藝術性

• 特徵塑造斷斷續續，表現出對風格的理解不

一致

• 特徵塑造甚少或全無，表現出對風格的理解

有限

• 技巧和音樂控制力部分穩定 • 技巧和音樂控制力不穩定

整
體
演
出

• 演奏風格沒有說服力，整套曲目的音樂傳達

和情緒投入有限

• 演奏風格甚少或全無，整套曲目的音樂傳達

和情緒投入薄弱

• 對織體和整體有部分控制，融合性與平衡性

不一致

• 對織體和整體的控制有限，融合性與平衡性

方面常有失誤

•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掌控不一致 • 對現場突發情況的掌控不力

• 部分有效的曲目順序和表演節奏安排 • 無效的曲目順序和表演節奏安排

• 無效的風格演繹和實現，展示出對音樂理解

力不一致

• 風格演繹和傳達甚少或全無，展示出對音樂

理解力有限



評估標準 第 部分：研究與反思

優異 分 良好 分 合格 分

• 巧妙且有洞察力的批判性音樂

評價，表現出有十分成熟的分

析技能

• 深入且細緻的批判性音樂

評價，表現出很強的分析

技能

• 透徹的批判性音樂評價，

表現出扎實的分析技能

• 提交的內容匯集且綜合了廣泛

來源的資料，並有全面的相關

研究的憑證

• 提交的內容匯集了衆多來

源的資料，並有詳細且相

關的研究憑證

• 提交的內容匯集了多種來

源的資料，並有相關的研

究憑證

• 提交的內容結構嚴謹；特定詞

彙始終得當，結論具有權威性

和說服力

• 提交的內容結構優異；特

定詞彙基本適當，結論具

有說服力

• 提交的內容結構合理；特

定詞彙大多適當，結論連

貫一致

• 內容與所選主題完全相關，提

出具有權威和說服力的論據；

傳達有說服力且引人入勝

• 內容與所選主題相關，提

出具有說服力的論據；傳

達有說服力

• 內容與所選主題大部分相

關，提出連貫一致的論

據；傳達有力

• 傑出的自我評鑒 全面且有

洞察力，並始終有令人信服的

憑證，以引證重要個人見解、

反思和原創想法

• 出色的自我評鑒 透徹，

並有詳細憑證來引證個人

見解、反思和原創想法

• 良好的自我評鑒 明確，

有詳細憑證來引證個人見

解和反思

不合格 分 不合格 分

• 批判性音樂評價缺乏說服力，表現出有限的

分析技能

• 批判性音樂評價薄弱，表現出的分析技能甚

少或全無

• 提交的內容匯集的資料來源很少，研究憑證

有限

• 提交的内容匯集的資料來源極少，沒有研究

憑證

• 提交的內容結構無效；特定詞彙僅基本適

當，結論大多缺乏說服力

• 提交的內容結構簡陋；特定詞彙鮮有適當，

結論缺乏說服力

• 内容與所選主題部分相關，提出部分一致的

論據；傳達不明確一致

• 内容與所選主題部分不一致，提出不明確的

論據；傳達薄弱

• 缺乏說服力的自我評鑒 部分明確，個人見

解和反思的憑證有限

• 缺少自我評鑒 不明確，個人見解和反思的

憑證甚少



評分和頒證
要獲取 或 文憑，考生必須：

• 完成與資歷相關的所有任務

• 達到整個資歷要求的最低分數。

評分
考生提交的憑證將使用前文列載的評估標準加以衡量。

頒證
考官將基於考生當時為文憑考試的演奏進行評核。此前演奏的相同樂曲不會納入該資歷的考慮範圍，亦不能

作為評分上訴的依據。

對於遙距評核考試，錄影視頻作為任何資歷考試的憑證只能提交一次，任何時候皆不能在相同或不同的資歷

考試中重複使用。若果考生在第二次考試時上傳以前提交過的視頻，則第二次考試的資格將被取消。

綜合性評估
綜合性評估這種評估形式，要求考生展示他們能夠識別並有效地利用所選擇的技能、技巧、概念和知識來執

行一項主要任務。文憑考試使考生可以展示他們將不同的技能、知識與理解力（理論、樂譜、樂器控制、聆

聽技能、創造性演繹） 結合起來，並將它們一同應用於一場持續的音樂曲目演出中的能力。

成績
每位考生皆會獲得一份評分表。成功通過考試的考生亦會獲得證書，上面顯示他們所考取的資歷名銜、科目

和級別。我們力求按照我們網站上的時間表發放文憑考試的成績：

；不過成績如果被隨機抽查，則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會發放。我們很抱歉無法通過電話發

放任何成績，亦不對證書在郵遞中遺失負責。

除非在報名時已提出要求，否則評分表和證書將發送至申請人，由申請人負責轉發至考生。

頭銜
考獲此文憑的考生可以在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上 或 的相關頭銜。

上訴及反饋

上訴
如果考生收到預料之外的考試結果，可以透過申請「成績覆核」進行上訴。此過程讓我們重新審視考官所給

的分數，並可能根據覆核結果修正分數。

反饋
除「成績覆核」以外，我們也歡迎考生對整體考試體驗、評分表等其他事項提供反饋。所有反饋將被記錄，

並在我們承諾的持續改進和質量保證程序中發揮重要作用。

關於上訴成績或遞交反饋的流程及截止日期的進一步資料，請查閱：

http://www.abrsm.org/about-our-exams/results-and-certificates
http://www.abrsm.org/about-our-exams/results-and-certificates
http://www.abrsm.org/about-our-exams/results-and-certificates/appeals-and-feedback
http://www.abrsm.org/about-our-exams/results-and-certificates/appeals-and-feedback


版權所有

保留對其所有出版物（包括該規範）的版權。但允許考生和教師從本規範複製內容供個人使用。 


